問卷編號： 
候選國民法官姓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1年參模侵訴字1號 
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
	應注意事項

	(一) 填寫本調查表的目的
	★填寫本調查表之目的，在於使收受法院到庭通知的候選國民法官先行評估自己是否具備國民法官法所規定的積極資格，或有不能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消極資格事由，並藉由賦予候選國民法官據實填載本調查表之方式，回覆法院是否具備前述事由，以利法院及早進行必要之調查(國民法官法第22條第4項規定)，如確認該候選國民法官不具備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資格或有正當理由拒絕被選任，法院得即時予以除名
，省去該候選國民法官出席參與選任程序之麻煩。
為了讓法院正確判斷您有無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資格，或是不是有拒絕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正當理由，請您詳實填寫本調查表，並在111年3月20日前回覆法院。
★本件為新法施行前之實務模擬案件，除由參與之國民法官與審檢辯及相關工作人員共同演練程序外，更為加深各界對新制的認識，將提供各機關及民眾觀摩程序之進行，填載本調查表後寄回即同意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辦理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所需，透過調查表、問卷、詢問等方式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含姓名、出生年月日、社會生活等個人隱私)；並同意參與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4月14、15日所舉辦之111年度參模侵訴字第1號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活動時所取得之所有文件、影像、聲音或交付之資料、物品，無償授權司法院及所屬機關或轉授權之第三人，可進行數位化、重製、改作後，向公眾為公開口述、公開播放、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散布、發行、公開發表，並同意上開授權方式及範圍衍生著作亦有適用。


	(二) 選任程序簡介
	1. 法院就受理之案件，先自「備選國民法官複選
名冊」中，隨機抽選出「候選國民法官」名
單。
1. 於選任期日30日前，法院會就抽選出之「候
選國民法官」，以書面（檢附「國民參與審判
制度概要說明書」、本調查表）寄送通知各候
選國民法官於選任程序期日到庭。
1. 為使法院確認各「候選國民法官」有無擔任國
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資格，是否主張拒絕
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正當理由，候
選國民法官應詳實填寫調查表，並於選任期日
10日前回覆法院。
1. 法院會收受候選國民法官回覆的調查表後，會
再進行調查，如確認不具參與審判資格或有正
當理由拒絕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
話，會予以除名，並通知被除名的候選國民法
官無庸到庭參加選任程序，以減少這些候選國
民法官往返法院的舟車勞頓。
1. 於選任期日2日前，由法院將應到庭之候選國
民法官名冊送交檢察官及辯護人，並於選任程
序開始前適當時間，提供本調查表給檢察官、
辯護人檢閱。
1. 候選國民法官於選任期日當日到庭，由法官、
檢察官、辯護人（律師）進行團體或個別詢
問，如發現依法不能擔任國民法官，或依法可
拒絕擔任國民法官，且表示不願擔任的情形，
都會予以裁定不選任；另外，檢察官、辯護人
可以不附理由要求法院不選任特定的候選國民
法官（各自最多4人）。經裁定排除後之候選
國民法官，由法院隨機抽選出6名國民法官及
1至4名備位國民法官，以進行後續審理程
序。

	(三)個人資料之使用及保護
	本調查表詢問候選國民法官特定事項，係為執行選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法定職務，故對於各候選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予以妥善保管，以防止個人資料遭到不當揭露。
  法院會在選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與其他辦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相關的目的與範圍內，合法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於提供檢察官、辯護人檢閱時，也會適度保密您的聯絡方式等資料；此外，在作制度評估等分析時，法院會先運用去識別化技術，遮隱足以辨識您身分及聯絡方式的資訊，避免個人隱私外洩的疑慮。
您可以向法院查詢法院所保管個人資料的情形，也可以請求閱覽法院所持有屬於您的個人資料內容，如果發現相關內容有錯誤，可以向法院請求更正。此外，在：
1. 個人資料蒐集的特定目的已經消失；
1. 逾30年保存期限；
1. 因法院管理疏失，導致個人資料遭以違法方式  
蒐集、處理、利用或被不當揭露的情形，您可
向法院請求刪除個人資料。

	(四)選任期日
	1. 請於111年4月14日（星期四）8時15分至   
30分，攜帶選任通知書、國民身分證到本院完
成報到。
1. 選任期日程序時間，預計111年4月14日
（星期四）9時至12時進行。

	(五)審判期日
	111年4月14日（星期四）13時30分至翌日（星期五）16時10分，於本院4樓刑事20法庭審理，預計進行2日。

	(六)據實填寫的義務
	請您據實填載本調查表，不得虛偽陳述，如有記載不實者，得依國民法官法第99條第1款規定，處以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

	(七)回覆本調查表的時間
	請填寫完本調查表後，於111年3月20日前，以回郵信封寄回法院，以利後續程序之進行。



一、個人基本資料及聯絡方法
國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單選)
□男
□女
最高學歷及專業領域
1.最高學歷：
□博士
□碩士
□學士
□其他：
2.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畢業/肄業(單選)
□畢業
□肄業
4.專業領域(科、系、所及學程)：例.法律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職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任工作經歷
例.曾在航運公司擔任船員10年，後轉航運管理內勤職務5年，
離職後開設進出口貿易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資訊
1.實際居住處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通訊地址：(單選)
□同上(實際居住處所)
□其他：
3.市話或手機聯絡方式：
三、調查事項
(一)消極資格調查
1.是否有不得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原因(國民法官法第13條)：
(1)被判決褫奪公權，尚未回復權利。
(2)曾經擔任公務人員而受免職處分。或受撤職處分，仍在
      停止任用期間。
(3)現任公務人員仍在休職、停職處分期間。
(4)依法受到逮捕、拘禁或管收期間。
(5)因刑事案件被檢察官起訴或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或經
      自訴人提起自訴，尚未判決確定。
(6)曾經被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罰確定。
(7)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罰確定，仍在緩刑期間，  
      或緩刑期滿不到2年。
(8)仍在檢察官的緩起訴期間，或緩起訴期滿不到二年。
(9)尚未執行法院所裁定的觀察勒戒或戒治處分，或執行完
      畢不到二年。
(10)被法院宣告監護或輔助。
(11)被法院宣告破產，或裁定開始破產清算程序，且尚未復   
權。
★有無符合上述各款情形（請勾選）：(單選)
□沒有上述各點情形。
□有上述第     點情形，請說明理由：
□不確定，理由為：
2.是否有不得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以下身分(國民法官法第14條)：
(1)總統、副總統（現職）。
(2)各級政府機關首長、政務人員及民意代表（現職）。
(3)政黨黨工（現職）。
(4)現役軍人、警察（現職）。
(5)現任或曾任法官。
(6)現任或曾任檢察官。
(7)現任或曾任律師、公設辯護人。
(8)現任或曾任大學或獨立學院，講授主要法律科目的專任
      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
(9)司法院、法務部所屬各機關的公務員（現職）。
(10)通過司法官考試、律師考試及格。
(11)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現職）。
(12)未完成國民教育者（6年或9年國民義務教育）。
★有無符合上述各款情形（請勾選）：(單選)
□沒有上述各點情形。
□有上述第     點情形，請說明理由：
□不確定，理由為：
(二)拒絕參與審判之正當理由調查
1.是否有以下可以拒絕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情形(國民法官法第16條)：
(1)年滿70歲。
(2)公私立學校老師。
(3)公私立學校學生。
(4)因為重大疾病、傷害、生理或心理因素，顯然無法擔任國民
      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5)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可能嚴重影響身心健康。
(6)必須看護、養育親屬，顯然無法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
      官。
(7)因重大災害生活顯然影響生計，需要投入重建工作。
(8)因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的重要需求，顯然難以擔任國民
      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9)曾經擔任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不到五年。
(10)曾經被通知到法院參加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的抽選程序
      不到一年。
★有無符合上述各點情形（請勾選）：(單選)
□無。
□有。有上述第   點情形，並拒絕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
位國民法官。如為第2點至第8點情形請說明具體事實。
★請提供證明文件：
(請另行提供)
[bookmark: _GoBack](三)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之權利、保護及照料措施調查
1.您是否於111年4月14日至同年月15日（均為全日）均可參與程序？
□是。        □否。
2.如您於本次選任程序未獲選，是否願意參加下一次選任？
□是。        □否。


以上本人已充分瞭解上開問題，並且據實填載。
                                                     填載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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